上期技术综合交易平台交易软件使用协议
    甲方： 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为给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我公司上线了上期技术综合交易平台。
上期技术综合交易平台可提供多种标准化交易终端选择，以适应投资者的不同交易习惯。甲方提示乙方，综合交易平台及其中嵌套的交易终端都是第三方提供的软件，甲方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客户资料和交易活动的安全。尽管如此，对其稳定性甲方无法担保。乙方使用上期技术综合交易平台属于乙方与甲方签订的《期货经纪合同》中明示的电子化交易或互联网交易，客户须确保已了解合同中甲方关于互联网交易的风险揭示内容。
上期技术综合交易平台的交易终端为收费软件，使用费用为商品每手另加0.25元，股指每手另加1元。
本公司在此郑重提醒投资者，使用上期技术综合交易平台进行交易，除了与其它交易手段及普通电子化交易手段共同具有的风险外，仍然存在且不限于下列风险：

一、本公司与交易所的远程数据通讯线路发生故障，而交易所还在正常进行交易。

二、本公司计算机交易系统出现故障，而交易所还在正常进行交易。

三、策略化电子交易软件发生故障，而本公司和交易所系统还在正常运行。

四、客户交易终端与本公司的通讯线路发生故障，而本公司和交易所还在正常交易。

五、突然停电而导致本公司计算机系统中断。

六、客户在交易过程中因自身原因进行的误操作。

七、由于客户对开户资料、交易账户、交易密码等重要客户资料保护不当，造成被他人盗用、仿冒而产生的亏损。

八、数据传输可能因通信繁忙或被恶意破坏等原因出现中断、停顿、延迟、数据错误、丢失或不完全，造成交易出现延迟、停顿、中断，从而存在您不能及时、完整完成交易的风险。这时您需要及时查证核实您的成交情况。

九、由于出现上述网络、通讯故障、繁忙或服务器负载过重，或因受到网络黑客、网络病毒的攻击和入侵等原因，交易软件可能出现故障。您可能不能及时进入或通过该系统进行正常交易，或接到错误信息，或不能实现交易软件提供的全部或部分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各种自助和预设触发条件的下单功能等）。这时请您应当使用其它信息系统或使用本公司提供的其它交易手段进行交易，并及时查证成交情况。

十、由于交易所交易规则所限， 使用电子交易软件策略化工具中包括但不限于各种止损、止盈和其它预设触发条件的下单功能所发出的交易委托不一定能够成交。

十一、由于电子化交易的或有风险，交易软件的或有缺陷以及其它各种可能的不可预知的原因，您使用电子交易软件进行策略化交易的实际结果可能与您的预先设定不一致。实际成交结果，以交易所结算结果为准，所产生的后果由您本人承担。

本协议未能尽述一切有关使用上期技术综合交易平台及其嵌套交易终端进行交易可能发生的风险事故，故客户应在细心研究、熟悉该交易平台后，方可使用。本公司不对您使用该交易平台的交易结果负责。

如果您申请并使用上期技术综合交易平台，在签署本协议后，我们将认为您完全了解以上的风险提示，并承诺能够独立承担使用上期技术综合交易平台及其嵌套交易终端带来的相关费用及可能出现的风险和由此带来的损失。
客户资产账号：                        
客户(公章/签字)：                                             

日 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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